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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
确规定，禁止出售、购
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违
反该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和违法所得，责令关闭
违法经营场所，并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
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执法
人员提醒，无论买、卖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都涉嫌违法，相
关经营者在经营过程
中，应主动了解、学习相
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
经营；消费者在日常生
活中，也应当选购正规
合法的商品，切勿因猎
奇而触犯法律红线。

（晚报记者 刘娟）

法官提醒，宠物主人收养
流浪小动物是爱心的体现，但
在收养的过程中，要摸清新收养
宠物的身体情况，及时做好防疫
防病措施。若因诊疗发生宠物
伤亡情况，应通过合理途径维
权，避免矛盾激化，影响双方的
正常生活与经营。宠物医院在
为宠物进行诊疗时应确保资质
齐全，诊疗行为符合相关规定。

此外，法官告诉记者，除了
收养流浪的猫狗，另一种常见
纠纷是线上购买宠物引起的，
如同样由新吴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王女士在网上购买了

一只宠物猫，但之后检查怀疑
猫未接种疫苗、带有病毒等原
因，要求解除合同并退猫，由此
引发官司。法官表示，宠物本
身是一种活物，相比其他商品，
不确定因素太多，购买时最好
不要图方便直接线上交易，且
线上交易发生纠纷后，如何确
定案件中的宠物就是当时双方
说好的那只是一大难题。同
时，即使线下交易，也最好签订
书面协议，将活体宠物的具体
特征、品种、年龄以及健康状况
等作出明确的约定，以免在出
现纠纷后无据可循。（甄泽）

小小首饰竟是一级“国保”动物制品
进货只看颜值、不懂法，商家被罚

宠物猫手术后死亡
谁的责任？

因为一只流浪猫，收养者和宠物医院闹了一
年多的恩恩怨怨，直到近日才尘埃落定。昨天上
午，记者从新吴法院了解了该案件的具体情况。

去年2月初，市民李某收
养了一只三花母猫，发现这只
猫携带猫冠状病毒，但并没有
立即带猫咪去治疗。当月下
旬，李某带着猫来到某宠物医
院做绝育手术。术前，李某在
《麻醉和外科手术协议书》上签
字，言明已知晓手术操作过程
以及可能的风险。随后，兽医
师对猫实行绝育。

手术后，猫咪体征良好。
但拆线两天后，猫咪突然出现
急性症状，给猫做手术的宠物
医院检查后确认猫咪得了传染
性腹膜炎。治疗过程中，宠物
医院还为猫咪注射了李某自行
购买的药物，但猫咪的情况并
未转好。之后在李某授意下，
宠物医院对猫咪进行了安乐
死。

猫死了，可事情还没有了
结。李某认为宠物医院作为绝
育手术和术后服务的提供者，对
于猫咪的死亡具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为此，李某多次与宠物医
院进行沟通，要求赔偿，金额也从
4000元逐步递增到10000多
元，但双方一直没有协商成功。
最终，双方因此事闹起了官司。

同时，在猫做完手术后，
李某得知当时进行手术的医
师没有取得从事动物腹腔手

术的许可资质。针对这个问
题，李某向农业农村局进行了
举报，农业农村局经调查后对
该医院进行了行政处罚。不
过，李某依然觉得不解气，他
又通过多平台对该医院进行
曝光。据医院负责人说，自从
这件事在多个平台上曝光后，
医院就接到许多陌生电话，纷
纷对医院进行指责辱骂，医院
的正常经营受到了极大影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年。

法官介绍，这起由宠物医
疗引发的争议，属于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为侵权诉讼，适用过
错责任归责原则。简单来说，
李某主张猫咪死亡是因某宠物
医院过错所致，应当就医院诊
疗行为存在过错及过错行为与
猫咪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
举证责任。但事实上，李某一
直未对此提供证据证明。

而根据现有证据和已经查
明的事实经过可以知道，宠物医
院医生在为猫咪进行绝育手术
时还未取得腹腔手术资质，存在
一定过错。但案涉猫咪进行绝

育手术后，由李某自行护理，后
患传染性腹膜炎，再安乐死亡，
猫咪死亡原因和绝育手术的因
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存在较多
的影响因素，难以认定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此外，这只猫咪自身
携带冠状病毒却没有接受治疗，
李某作为饲养人也存在过错，且
在绝育手术前已告知相关风险，
李某仍然同意进行手术。

综合这些情况，法院对双
方责任进行了划定：宠物猫死
亡的损失，由宠物医疗赔偿
50%，由李某自行承担50%。
判决后，双方都表示接受。

近日，梁溪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通江分局办
结了一起非法销售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
案，涉案的小首饰竟然
是由国家一级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红珊瑚制
成。

2021年底的一天，
消费者小西（化名）在城
区一家首饰店闲逛时，
相中了一款红色宝石戒
指，便以1000余元的价
格买下，回到家后才知
道，戒托上的红色宝石
可能是国家一级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红珊
瑚。担心因此触犯法
律，小西赶紧带着戒指
到通江派出所报案。接
到报案后，民警随即赶
至现场侦查。

经查，这家店由“90
后”女子阿丽（化名）经
营，主营珠宝首饰、工艺
品销售。经现场检查，
店内共有8枚未售出的
戒指或吊坠上有与小西
所购戒指上类似的“红
色宝石”。

对于这些首饰的来
源，阿丽称，2019年，她
到外地进货时看到这些
首饰比较漂亮，便进购
了11件带回店内销售，
直至执法人员上门检查

时，已售出3件。
经华南野生动物物

种鉴定中心鉴定，该店
待售及已售出的 11 件
红珊瑚制品均属于珊
瑚纲软珊瑚目红珊瑚
科物种的制品，根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规定，红珊瑚
科所有种均属于国家
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经评估结算，涉案
的上述 11 件红珊瑚制
品总值 5125 元。由于
该案涉案金额未达到
刑事立案标准，去年年
底，该案被移送至市场

监管部门办理。
在接受调查时，阿

丽懊悔不已。她称，因
为对相关法律不了解，
在进货时，只图款式好
看，没想到会因此违法。

鉴于当事人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
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相关规定，梁溪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江分
局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
法情节、涉案金额等，依
法对其作出没收涉案野
生动物制品、并处罚款
的行政处罚。

收养的猫手术后死亡

纠纷影响医院正常经营

判决：各承担一半责任

提醒：宠物这些情况需注意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无论买、卖，都涉嫌违法

说法

2月20日，老年骑游队骑行在运河西路上。当日上午，一支来自苏州老年
骑游队从苏州出发骑行前往无锡惠山古镇等景区游玩。一位骑友表示，他们
每月骑行二三次，其中骑游无锡成了他们骑游队的经典线路。（还月亮 摄）

姑苏老人结伴骑游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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